
阳光下的守护

编者按：今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5周年。为认真落
实公安部党委、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有关工作部署，充分展现全区公安机关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和推进法治公安建设的丰硕成
果，生动讲述基层奋斗故事，本报即日起推出“阳光下的守
护”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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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书写美丽林芝新篇章贡献检察力量
——访林芝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尼玛次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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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8月28日讯（记者 王雅慧）28
日，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
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视察工作时的重
要讲话和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精神，
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力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朱守科、次登出席并作交流发言。
刘江强调，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率中央代表
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是对全

区各族人民和政法战线最大的激励、最大的
鼓舞、最大的鞭策，极大增强了高原儿女感党
恩、爱核心、跟党走的信心决心。要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出席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庆祝活动的重大意义，悉心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的无疆大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悉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胸
怀千秋伟业、掌舵民族复兴的使命担当，全力
护航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悉心领会新
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实践伟力，扎实推进西
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刘江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
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是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做好西藏工作的行动指南和
根本遵循，必须学懂弄通做实。要把牢正确
政治方向，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
略，确保西藏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健
康发展；要把好新时代西藏工作的总要求，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提高服务国家
战略的使命担当，进一步聚焦“四件大事”聚
力“四个创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
篇章贡献力量。

刘江要求，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坚定不移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进一步铸牢政治忠诚，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
在党和人民手中；坚定不移推进西藏长治久
安，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推进法治西藏建设，为
推进高质量发展贡献政法力量；坚定不移抓好
当前维稳工作，积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党
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和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8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背景下，优化
司法资源配置、实现刑事案件的高效处理成为
关键课题。为积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体制改革，推动刑事案件简案快办、繁简分
流，着力构建“一站式”执法办案新模式，2024
年7月8日，日喀则市公安局刑事速裁法庭建
成并投入运行。自运行以来，成效显著，共办结
案件48起。让案件办理驶入了“快车道”，起到
了“减负、提质、增效”的良好效果。

为高位统筹，高标准谋划推进，日喀则市
公安局党委高度重视法治公安建设，把建设
刑事速裁法庭作为进一步强化执法规范化，
全力助推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先后组织人员前往北京市海淀区、浙江省杭
州市、福建省福州市等地学习借鉴区外公安
刑事速裁法庭建设使用经验并联合政法委、
检法司等单位，研究商讨推进速裁法庭整体

建设及内部设计等工作，有效确保了刑事速
裁法庭能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先进理
念建成使用。

“我们借助‘软硬’共建的方式，实现全流
程的提质增效，推动了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有机融合，为增强司法公信力奠定了
坚实基础。”日喀则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在
硬件方面，专门设置刑事速裁法庭联合办公区
域，让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等相关单位及律师
实现集中办公，有效缩短了各部门之间的沟通
距离，并依托“刑事速裁法庭”微信工作群，搭建
起便捷的沟通桥梁，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
配合。同时积极探索功能的拓展延伸，于2024
年10月份在刑事速裁法庭挂牌成立日喀则市
公安局法治教育基地，通过组织行政机关单位
驾驶员等特定群体现场观看庭审实况，开展以
案释法和警示教育活动。 （下转02版）

8月27日上午10时，当拉萨市看守所大
门缓缓打开，拘役罪犯顿珠（化名）迎来了一
天特别的“探亲假”……

这是西藏首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四十三条规定，让拘
役罪犯依法享有“回家权”，保障拘役罪犯探
亲权的重要实践，也让法律条文从纸面走向
了现实。

4个月前，在一场酒局中，顿珠不顾周边
人劝阻后饮酒开车，在回家途中被警方抓获，
最终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三个月拘役。作为
某公司负责人的顿珠被收监执行时，未来得
及办理工作交接，致使民工工资无法正常结
算，这件事成为顿珠服刑期间的一块心病，也
让他时常陷入焦虑与愧疚。

拉萨市看守所民警在日常管理中敏锐察
觉到顿珠的情绪异常，通过耐心交谈，掌握

“拖欠民工工资”这个情况后，立即上报了相
关情况。随后，拉萨市看守所迅速联合拉萨
市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官展开专项研判，严
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结合顿珠所犯罪
行性质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实际情况，以
及其未交接工作引发的民生问题，最终，依据

《刑法》第四十三条“被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
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在执行期间，被判处
拘役的犯罪分子每月可以回家一天至两天”
的规定，依法批准了顿珠“回家一天”的申请。

当天，顿珠首先随民警前往公司，在全程监
管下完成账目核对、签字转账等流程，近 50 万
元民工工资当日便足额发放至民工账户；处理
完工作后，他又赶往家中与家人团聚。“才一个
月没见，妈妈鬓角添了好多白发，人也显得苍老
了。”见到母亲的瞬间，顿珠眼眶红了，悔恨的泪
水夺眶而出，“唐所长，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以
后肯定好好改造，再也不触碰法律红线。”

“我们这次尝试‘激活’这个法条，允许罪
犯服刑期间短暂的回家，是希望避免因短期
监禁导致家庭破裂等‘次生灾害’，刑满后顺
利回归社会，也让罪犯在感受到家庭温暖与
关爱的同时，减轻心理压力，更主动地反思自

身行为，从而提高改造的积极性与效果，这也
是刑罚教育改造功能的重要体现。”拉萨市看
守所副所长唐波解释说，“从这次的实践来
看，顿珠通过‘回家’更加深刻反思了自己的
行为，还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同时从监管角
度看整个过程做到了全程监管，管理到位。”

事实上，《刑法》第四十三条虽明确赋予
拘役罪犯“回家权”，但长期以来，全国司法实
践中对该条款的适用多有顾虑。“罪犯离开监
管场所，意味着监管风险增加，加上此前缺乏
明确的实施制度与细化流程指引，执行机关
出于安全考量，往往较少启动这一权利保障
措施，导致法条陷入‘沉睡’困境。”拉萨市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李海阁表示，目前
拉萨市检察院与拉萨市公安局看守所已达成
共识着手推动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并计划
建立拘役罪犯动态监督台账，通过明确适用
标准、完善监管流程，确保更多符合条件的拘
役人员“既能回得去，又能管得住”。

“首先它只适用于‘拘役’。拘役是主刑
中最轻的一种自由刑，适用于犯罪性质较轻
的罪犯。其次法律规定的是‘可以回家’而非

‘应当回家’，这意味着是否批准回家，由执行
机关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人身危险性、家庭
情况等因素综合判断。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
表现恶劣，或有脱逃风险，执行机关有权取消
这一待遇。最后这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
回家探望更像是一种基于良好表现而获得的
奖励性待遇，而非绝对的法定权利，是为了激
励罪犯在服刑期间遵守监规、积极改造。”唐
波提醒道，“所以大家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该条款是一种平衡与警示，不是罪犯可以用
来规避监管、逃避改造的‘工具’，更不是无视
法律、肆意违法的‘退路’。”

西藏此次对《刑法》第四十三条的首次实
践，不仅为解决类似民生问题提供了司法样
本，更让“依法保障人权”从法律规定转化为
具体行动。下一步，随着相关制度的不断完
善，这一充满温度的司法举措，将持续为罪犯
改造点亮希望，为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力量。

刘江在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强调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日喀则市公安局：
构建“一站式”执法办案新模式

本报记者次吉

让拘役罪犯依法享有“回家权”
——西藏首次“激活”《刑法》第四十三条

本报记者旦增旺姆王杰学

8月31日下午，伴随着鸣笛声，从拉萨开往北京、上海等地的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度过愉快
暑假的西藏学子，满载着家人的嘱托与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返回区外学校的旅程，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铁路部门为此批集中返校的学生开启了承载雪域高原学子希望的铁路“黄金通道”，安排
专人引导、协助搬运行李，并提供全程贴心服务，确保学子们出行安全、顺畅。

图为西藏学子踏上返校“归途”。 本报记者洛桑摄


